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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三旧”改造
成效统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粤国土资三旧发〔2014〕327 号

各地级以上市国土资源局（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顺德区国

土城建和水利局，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三旧”改造行政主管

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三旧”改造成效统计工作，全面、客观地反

映我省“三旧”改造工作成效，现就“三旧”改造成效统计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三旧”改造年度考核的时间范围

鉴于今年“三旧”改造任务的下达时间较晚，且全省地级以

上市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考核（含“三旧”改造专项考核）

每年的时间为 6-7 月，为确保考核相对合理，2014 年度“三旧”

改造考核时间范围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从

2015 年起，“三旧”改造年度考核时间范围为当年 4 月 1 日至次

年 3月 31 日。

二、完善“三旧”改造成效统计口径

为全面、客观地反映我省“三旧”改造工作成效，凡符合

《关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若干意见》（粤府

〔2009〕78 号）第（四）、第（六）条要求，现状为建设用地，

2007 年 6 月 30 日前有上盖物（以宗地为单位），根据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城乡规划确定的用途实施改造的土地均可纳入“三旧”

改造成效统计范围。按照上述规定，以下情形可补充纳入成效统



·615·

计范围：

1. 属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拆旧区与土地综合整治的项

目。其中，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包括：旧城镇改造中建（构）筑物

的拆迁及综合整治、“城中村”综合整治、“美丽乡村”等新农

村建设项目、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复绿、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两

不具备村庄搬迁、农村泥砖瓦房改造、生态控制线建设用地退出、

江河湖泊退缩线内的现状建筑物拆除等。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纳入

成效统计的范围限于拆除的面积与功能发生变化的面积（如原先

为传统民居，经整治后作为商业、展览等用途使用的部分）。

2. 属于城镇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上房屋拆迁后原地重建、城

镇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的产业升级改造以及由城乡规划、国土、

建设、民政、教育、卫生、市政园林等部门利用“三旧”用地建

设的公益性项目投资的改造项目。如实体专业批发市场的电商化

升级改造，民政部门将废弃的厂房改造成为养老机构，市政园林

部门将旧房拆迁后建设成为公园等。

3.“棚户区”改造项目。

4. 集体建设用地征收中涉及的房屋拆迁。

三、“三旧”改造项目“正在改造”与“完成改造”统计标准

(一）“正在改造”的统计标准

“三旧”改造项目提供以下材料之一的，可视为正在改造：

用地批文；土地出让合同或划拨决定书；土地流转合同；建设用

地批准书；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等。综合整治类项目若无法提供上述文件的，可提

供整治主管部门的改造资金投入证明（包括收购资金、拆迁安置

资金、新建费用等）。

(二）“完成改造”的统计标准

1. 涉及房屋拆建的改造项目，提供以下材料之一的，可统计

为“完成改造”：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明；建筑工程消防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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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合格证明；环保验收合格证明；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合格证明；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等。

2. 不涉及房屋拆建的功能改变和产业转型升级改造项目，提

供以下材料之一的，可统计为“完成改造”：消防验收合格证明；

用于产业转型的“三旧”用地，新进企业的营业执照（营业地址

应为项目所在地）或产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进驻证明文件；产业项

目相关主管部门提供的证明材料等。

3. 涉及综合整治的改造项目，提供以下材料之一的，可统计

为“完成改造”：整治主管部门出具的改造项目完成资金结算证

明（包括拆除违建、抽疏建筑、改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外立面或内部修缮、整治环境或对既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等费用）；

整治主管部门提供的验收文件、证明材料等。

4. 涉及生态修复的改造项目，提供以下材料之一的，可视为

完成改造：属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拆旧区的提供经省国土资

源管理部门验收或确认文件；两不具备村庄搬迁、生态控制线建

设用地退出、江河湖泊退缩线内的现状建筑物拆除、泥砖房改造、

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项目提供经地级以上市相关主管部门的验收

或确认文件或资金结算证明。

四、其他事项

( 一）“三旧”改造成效统计以项目为统计对象。其中，集体

建设用地征收中涉及的房屋拆迁的统计以行政村为统计对象。

( 二）对于分期实施、局部改造与公共配套设施建设的项目，

可以按照项目的分期改造、局部改造与公共配套设施建设的完成

情况提供资料，纳入统计。

( 三）结合本次“三旧”改造地块标图建库核查梳理工作，将

纳入“三旧”改造成效统计口径的地块标入“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库。

( 四）纳入“三旧”改造成效统计的地块，需提供地块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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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影像图、实地照片等相关材料，证明材料要以相关职能部门

提供的证明文件为准，需经地级以上市国土资源或“三旧”改造

行政主管部门核实，确保材料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地市，

一经发现，该年度考核结果将被评定为不合格，并通报批评。

( 五）建立协调统一的工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各地级以上

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将增减挂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和集体

土地征收涉及的拆迁等的相关证明文件和数据统计后交由“三旧”

改造主管部门汇总上报。

( 六）本文件所述“三旧”改造成效统计口径及“三旧”改造

项目“正在改造”与“完成改造”统计标准从发文之日起开始实施，

之前有关规定与本文规定不一致的，以本文的规定为准。

   

 联系人：厅“三旧”办   蔡  琦，电 话：38817987

        省土地储备局   徐潇瑾，电 话：87132561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